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请销假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日常管理，规范学生请假销假行为，保障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维护在校学生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江西师范大学学生管理规定》《江西师范大学学生日常管理规定》《江西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院全体学生请假销假的日常管理。
第三条 学生请假销假管理工作应当遵循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保障学生权利、严格程序、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四条 学院学工办负责学生请假销假管理的指导、协调与监督；各年级辅导员负责学生请假销假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应当按时参加学校培养方案规定和统一组织的教学及实践活动，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当提前履行书面请假手续，经批准后生效，不得未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得批准擅自离校。
第六条 学生因病请假的，应当出具校医院诊断证明或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病历诊断书、病假证明等材料。
第七条 学生因私事请假的，应当提供请假事由的证明材料。学生因私事请假原则上不得超过7天。
第八条 学生因学校、学院委托办理公事，或者参加校内外竞赛、会议等活动需要请假的，应当持委托证明或者活动组织部门出具的公假证明，办理请假手续。
第九条 学生在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及双休日前后，不得提前离校或者迟延返校。确因特殊情况，需提前离校或者不能按时返校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
第十条 学生节假日、双休日需离开学校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
家庭居住地在南昌市内，节假日、双休日需回家的，可持父母或者监护人书面同意书，每学期集中办理1次请假手续。
第十一条 学生宿舍门禁后不得外出，如遇突发紧急情况确需外出的，应当向辅导员请假，在宿舍值班员处登记说明情况。
第十二条 学生原则上不可在外留宿，因特殊情况需临时外宿的应当事前办理请假手续。
第十三条 学校原则上不准许学生在外租房居住，确因特殊情况需在外住宿，应当按照《江西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管理规定》中外宿管理的相关规定程序办理手续。
第十四条 请假审批权限及办理程序：请假三天以内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由其家长在知情同意书（附件2）上签字后，与外出审批表（附件1）一起交由辅导员审核，辅导员报学院学工办审批；请假三天以上，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由其家长在知情同意书（附件2）上签字后，与外出审批表（附件1）一起交由辅导员、学工办审核后报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审批。
第十五条 学生应当在批准的请假期限内按时返校，若请假期限届满后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返校的，应当办理续假手续；未办理续假手续或者续假手续未获得批准的，视为旷课。续假审批权限及程序，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学生返校销假程序：学生应当在返校后1日内，由本人办理书面销假手续。
第十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取消一年内评优评先资格。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按照相关规定报学校给予纪律处分：
（一）未按照本办法办理请假手续自行离校、请假未获得批准擅自离校的；
（二）请假时间期满后不能按时返校，不办理续假手续或者续假手续未被批准的；
（三）虚构请假事由或者请假证明材料造假、谎报行程的。
第十八条 学生请假申请表、请假证明等材料，学院应当记录和存档。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文学院本科生请假申请审批表
附件2：文学院研究生请假申请审批表
附件3：文学院学生外出学校家长知情同意书

[bookmark: _Hlk91233366]文学院本科生请假申请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年级班级
	

	学号
	
	本人
联系电话
	
	家长
联系电话
	

	离校时间
	
	返校时间
	

	离校去向
	
	交通工具（航班、车次、座位号）
	

	离校轨迹
（途径地点）
	

	离校事由
（离昌需另备家长知情同意书）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立场学生需辅导员与其家长电话沟通，取得家长同意及知情）
	



                              签 名：
                                       年   月   日

	学工办审批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销假
	销假时间：                      签 名：


说明：
1.此表一式二份，一份学生持有，一份辅导员留存。
2.学生申请外出，需要有必要理由。非必要理由，虚报谎报，一经查实予以校纪处分。
3.学生至少需提前 1 天提交申请表。

文学院研究生请假申请审批表
	姓名
	
	专业
	
	年级
	

	性别
	
	联系电话
	

	请假理由：
行动轨迹：途径地点（航班/车次、座位号）
请假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请假人（签名）：           时间：
请假人家长（配偶）签字：           时间：

	导师意见：

                              签名：             时间：

	辅导员意见：
签名：             时间：

	学院分管领导意见：
签名：         学院（章）：       时间：

	研工部意见：
（盖章）
                             签名：              时间：

	销假时间：                         销假人签名：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研究生辅导员一份，研究生本人一份。如因病请假必须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如因访学请假必须附研究生院培养办制定的研究生访学审批表。请假一个月以上，需一式四份，研究生班主任一份，研究生院培养办一份，研工部一份，研究生本人一份。交研工部事务办审核并存底。

文学院学生离昌家长知情同意书

文学院：
我是贵院 ** 年级 ** 班级 ** 学生家长，身份证号 ***********，手机号********。
我的孩子***申请于**年**月**日至**年**月**日离校，前往**省**市** 县**乡镇。离校原因是：**************。情况属实，我已知晓并同意。离校期间安全责任自负。


**家长：**
**年**月**日


